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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于2016年7月8日

以电子邮件和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并于2016年7月12日下午4：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

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会议由董事长主持，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会议合法有

效。 与会董事通过讨论，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进一步实施公司制定的打造“中国颜值经济产业圈” 平台的发展战略，快速全面推进全国化妆品线

下优势渠道资源的整合，加大拓展全国线下渠道的深度和宽度，构建高效的多元化线下渠道和线上渠道互

动互通的全渠道布局，加强公司渠道运营团队建设，并提高为品牌商服务及为消费者服务的综合能力，公司

全资子公司青岛金王产业链管理有限公司拟与自然人李志飞、李玉霞、洪宇、张玉文、臧晓方分别在甘肃兰

州、福建厦门、福建泉州、甘肃兰州设立公司，详情如下：

拟成立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单位：万元）

出资比例

甘肃弘方化妆品有限公司

1000

（后续根据业务需要双方

按比例增资）

青岛金王产业链管理有

限公司

510.00 51%

李志飞 490.00 49%

厦门旭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900

（后续根据业务需要双方

按比例增资）

青岛金王产业链管理有

限公司

459.00 51%

李玉霞 441.00 49%

福建弘方化妆品有限公司

1000

（后续根据业务需要双方

按比例增资）

青岛金王产业链管理有

限公司

510.00 51%

洪宇 490.00 49%

甘肃博文弘方日化有限公司

850

（后续根据业务需要双方

按比例增资）

青岛金王产业链管理有

限公司

433.50 51%

张玉文 212.50 25%

臧晓方 204.00 24%

本次对外投资属于董事会审议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全文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同日公告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094� � � � �证券简称：青岛金王 公告编号：2016-059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于2016年7月8日

以电子邮件和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并于2016年7月12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3人，

实到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杨伟程先生主持，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会议合法有效。 与会监事

以举手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290万元。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094� � � �证券简称：青岛金王 公告编号：2016-060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一）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7月1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临

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金王产业链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产业链管理公司” ）与自然人李志飞签署合资协议，根据合资协议，产业链管理公司与李志

飞共同出资设立甘肃弘方化妆品有限公司 （暂定名， 最终以工商局核准名称为准， 以下简称：“甘肃弘

方” ），其中产业链管理公司出资51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李志飞出资49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9%。

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

本次对外投资属于董事会审议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主体介绍

1、青岛金王产业链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青岛金王产业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唐风杰

注册地址：青岛市市北区昆山路17号1号楼1306

经营范围：化妆品、日化产品全产业链管理，化妆品的品牌及渠道管理、投资管理；自有资金的对外投

资；化妆品产品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化妆品的进出口及批发、售后服务；批发、零售：化妆品、护肤品、

美容用品、香水、洗涤用品、洗发护发、沐浴液、日用百货、日用化学品(不含危险品)、美容美发仪器、个人护理

用品及其他相关产品；从事化妆品成品、半成品及原料的进出口业务（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进

出口配额许可证、出口配额招标、出口许可证等专项管理的商品）；提供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电子商务

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最终以工商局核准为准)

2、李志飞

身份证号：32032519721201****

住所：兰州市城关区张掖路1号保利大厦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甘肃弘方化妆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后续根据业务需要双方按比例增资）

法定代表人：李志飞

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

经营范围：化妆品、日化产品全产业链管理；企业管理；品牌策划；化妆品产品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批发、零售：化妆品、护肤品、美容用品、香水、洗涤用品、洗发护发、沐浴液、日用百货、日用化学品；提供

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电子商务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最终以工商局核准为准)

股东情况：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单位：万元）

出资

方式

出资

比例

青岛金王产业链管理有限公司 510 现金 51%

李志飞 490 现金 49%

合计 1000 100%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方式

双方共同设立甘肃弘方化妆品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为准），公司形式为

有限责任公司。

双方确认将按照以下比例认缴公司注册资本，新设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单位：万元）

出资

方式

出资

比例

青岛金王产业链管理有限公司 510 现金 51%

李志飞 490 现金 49%

合计 1000 100%

双方应于新设公司账户开立之日起90日内一次性支付其所认缴的全部出资。后续根据业务需要双方按

比例增资。

（二）新公司机构设置

董事会是股东会的常设权力机构，向股东会负责。 在股东会闭会期间，负责公司重大事宜的决策。 董事

会由【3】名董事组成，产业链管理公司指派【2】名，李志飞指派【1】名，董事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 董事长

由产业链管理公司指派，总经理为公司的法定表人。

（三）业绩承诺

1、李志飞、新设公司一致确认并承诺，新设公司在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的营业收入分别不低

于13,000万元、16,000万元、20,000万元； 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的税后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分别不低于为【650】万元、【800】万元、【1000】万元。

上述盈利数据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所得税后净利润数。 就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产业链管理公司

应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甘肃弘方进行专项审计，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2、出现下述任一情形的，产业链管理公司有权要求李志飞回购其持有的新设公司股权：

2.1甘肃弘方在2017年、2018年、2019年内连续两个年度未能完成当期盈利承诺数据的80%；

2.2�甘肃弘方在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内连续三个月没有完成经营计划的；

2.3�甘肃弘方在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内任一季度的预算实施情况（即季度决算）的主要财务

指标偏离达到或超过30%的。

3、股权回购价格等于以下两者之和：(x)产业链管理公司实际支付的出资款加上按照每年10%单利计算

的利息以及（y）产业链管理公司根据本协议有权从甘肃弘方获得但尚未收取的分红。 产业链管理公司可以

要求李志飞一次性回购其届时持有的甘肃弘方股权的全部。

产业链管理公司选择行使回购权的，应向李志飞及甘肃弘方发出书面通知。 除非产业链管理公司书面

同意，回购应在依法获得所需的批准之日立即完成。

如果由于任何原因（包括法律或所涉政府批准的原因），李志飞无法履行其回购义务持续6个月以上，

产业链管理公司有权要求甘肃弘方股东会立即召开会议并决议解散甘肃弘方公司，并根据协议、甘肃弘方

公司章程的规定，对甘肃弘方进行清算，李志飞、甘肃弘方对此应予以合作并促成公司进入解散与清算程

序。

甘肃弘方公司就李志飞在本条款下的回购产业链管理公司股权的义务向产业链管理公司承担连带担

保责任；且产业链管理公司有权要求冻结甘肃弘方公司银行账户履行担保义务。

（四）运营管理

新设公司应当按照法律规定从事经营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依法对其他公司运营

的业务项目（品牌代理权/经营权）、营销渠道（客户）、人力资源及有关资产等资源实施整合。 新设公司应

当依据产业链管理公司对其控股子公司的有关管理规定，以及上市公司规范运营的要求开展经营活动。

（五）竞业禁止

1、 李志飞承诺在其直接或间接持有新设公司的股权期间以及不再持有新设公司的任何股权之日起三

(3)年内（以下简称“竞业禁止期间” ），李志飞及其关联人（指直接或间接被该人控制或者其为该人的亲属

的任何其他人）不得直接或间接：

1.1拥有、管理、控制、投资与甘肃弘方正在进行或有具体计划进行的业务相同、相类似或具有竞争关系

的业务（以下简称“竞争业务” ），竞争业务包括美容、化妆品的研发、代理、销售等业务；

1.2参与拥有、管理、控制、投资竞争业务，或在竞争业务中直接或间接享有任何权益或利益；

1.3担任从事竞争业务的公司或组织的董事、管理层人员、顾问或员工，或以任何其它形式或名义向从

事竞争业务的公司或组织提供服务或支持；

1.4向从事竞争业务的公司或组织提供贷款、客户信息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协助；

1.5以任何形式争取与竞争业务相关的客户, 或和甘肃弘方竞争业务相关的客户进行或试图进行交易，

无论该等客户是甘肃弘方在交割日之前的或是交割日之后的客户；

1.6以任何形式泄露、披露、使用、允许第三人使用甘肃弘方的知识产权及保密信息；

1.7在甘肃弘方的人员终止与甘肃弘方的雇佣关系后的二十四(24)个月内，雇佣或试图雇佣或招揽该等

雇员；

1.8诱使、劝诱或试图影响甘肃弘方的人员终止与甘肃弘方的雇佣关系；

1.9允许、支持、通过他人从事前述任何一项（以上1.1至1.8项合称“竞业禁止义务” ）的行为。

2、李志飞违反上述竞业限制的约定，李志飞须向产业链管理公司支付产业链管理公司出资总额30%的

违约金，且李志飞因违反竞业限制所获得所有收入均归产业链管理公司所有。

3、 李志飞承诺于2016年12月31日之前，将其持有股份的兰州立德化妆品公司进行清算并完成工商注

销手续。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影响

甘肃弘方设立后将在甘肃省区域及周边区域等地区经营护肤品等产品的销售代理。

李志飞在甘肃省区域及周边区域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其主要经营的兰州立德化妆品有限公司目前代

理销售包括丸美、欧诗漫、珀莱雅、梦迪莎、春纪、高夫、男人帮男士护肤等多个国际国内知名品牌产品，经营

渠道包括含CS渠道、KA渠道，百货三大类。

李志飞未来将专职于甘肃弘方，并负责搭建一线销售管理团队，将其在兰州立德化妆品公司的运营经

验快速复制到甘肃弘方，使甘肃弘方拥有10余个品牌的区域销售代理权，产品进驻1000余个营销渠道终端。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制定的打造“中国颜值经济产业圈” 平台的发展战略，快速全面推进全国化妆品线

下优势渠道资源的整合，加大拓展全国线下渠道的深度和宽度，构建高效的多元化线下渠道和线上渠道互

动互通的全渠道布局，加强公司渠道运营团队建设，并提高为品牌商服务及为消费者服务的综合能力。本次

交易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影响。

（二）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

产业链管理公司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自筹资金。

（三）对外投资的风险

公司对外投资风险主要来自于宏观经济风险，甘肃弘方未来业绩达不到预期，以及履行回购义务存在

的履约能力风险。

五、备查文件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094� � � � �证券简称：青岛金王 公告编号：2016-061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7月12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临

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金王产业链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产业链管理公司” ）与自然人李玉霞签署合资协议，根据合资协议，产业链管理公司与李玉

霞共同出资设立厦门旭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暂定名， 最终以工商局核准名称为准， 以下简称：“厦门旭

美” ），其中产业链管理公司出资459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李玉霞出资441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9%。

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

本次对外投资属于董事会审议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主体介绍

1、青岛金王产业链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青岛金王产业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唐风杰

注册地址：青岛市市北区昆山路17号1号楼1306

经营范围：化妆品、日化产品全产业链管理，化妆品的品牌及渠道管理、投资管理；自有资金的对外投

资；化妆品产品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化妆品的进出口及批发、售后服务；批发、零售：化妆品、护肤品、

美容用品、香水、洗涤用品、洗发护发、沐浴液、日用百货、日用化学品(不含危险品)、美容美发仪器、个人护理

用品及其他相关产品；从事化妆品成品、半成品及原料的进出口业务（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进

出口配额许可证、出口配额招标、出口许可证等专项管理的商品）；提供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电子商务

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最终以工商局核准为准)

2、李玉霞

身份证号：35052419751208****

住所：厦门市湖里区枋钟路2370号金山财富广场5号楼401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厦门旭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900万元人民币（后续根据业务需要双方按比例增资）

法定代表人：李玉霞

注册地址：福建省厦门市

经营范围：化妆品、日化产品全产业链管理；企业管理；品牌策划；化妆品产品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批发、零售：化妆品、护肤品、美容用品、香水、洗涤用品、洗发护发、沐浴液、日用百货、日用化学品；提供

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电子商务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最终以工商局核准为准)

股东情况：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单位：万元）

出资

方式

出资

比例

青岛金王产业链管理有限公司 459 现金 51%

李玉霞 441 现金 49%

合计 900 100%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方式

双方共同设立厦门旭美化妆品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为准），公司形式为

有限责任公司。

双方确认将按照以下比例认缴公司注册资本，新设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单位：万元）

出资

方式

出资

比例

青岛金王产业链管理有限公司 459 现金 51%

李玉霞 441 现金 49%

合计 900 100%

双方应于新设公司账户开立之日起90日内一次性支付其所认缴的全部出资。后续根据业务需要双方按

比例增资。

（二）新公司机构设置

董事会是股东会的常设权力机构，向股东会负责。 在股东会闭会期间，负责公司重大事宜的决策。 董事

会由【3】名董事组成，产业链管理公司指派【2】名，李玉霞指派【1】名，董事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 董事长

由产业链管理公司指派，总经理为公司的法定表人。

（三）业绩承诺

1、李玉霞、新设公司一致确认并承诺，新设公司在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的营业收入分别不低

于6,000万元、8,000万元、10,000万元； 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的税后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分

别不低于为300万元、400万元、500万元。 上述盈利数据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所得税后净利润数。

就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产业链管理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厦门旭美进行专

项审计，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2、出现下述任一情形的，产业链管理公司有权要求李玉霞回购其持有的新设公司股权：

2.1厦门旭美在2017年、2018年、2019年内连续两个年度未能完成当期盈利承诺数据的80%；

2.2�厦门旭美在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内连续三个月没有完成经营计划的；

2.3�厦门旭美在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内任一季度的预算实施情况（即季度决算）的主要财务

指标偏离达到或超过30%的。

3、股权回购价格等于以下两者之和：(x)产业链管理公司实际支付的出资款加上按照每年10%单利计算

的利息以及（y）产业链管理公司根据本协议有权从厦门旭美获得但尚未收取的分红。 产业链管理公司可以

要求李玉霞一次性回购其届时持有的厦门旭美股权的全部。

产业链管理公司选择行使回购权的，应向李玉霞及厦门旭美发出书面通知。 除非产业链管理公司书面

同意，回购应在依法获得所需的批准之日立即完成。

如果由于任何原因（包括法律或所涉政府批准的原因），李玉霞无法履行其回购义务持续6个月以上，

产业链管理公司有权要求厦门旭美股东会立即召开会议并决议解散厦门旭美公司，并根据协议、厦门旭美

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厦门旭美进行清算，李玉霞、厦门旭美对此应予以合作并促成公司进入解散与清算程

序。

厦门旭美公司就李玉霞在本条款下的回购产业链管理公司股权的义务向产业链管理公司承担连带担

保责任；且产业链管理公司有权要求冻结厦门旭美公司银行账户履行担保义务。

（四）运营管理

新设公司应当按照法律规定从事经营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依法对其他公司运营

的业务项目（品牌代理权/经营权）、营销渠道（客户）、人力资源及有关资产等资源实施整合。 新设公司应

当依据产业链管理公司对其控股子公司的有关管理规定，以及上市公司规范运营的要求开展经营活动。

（五）竞业禁止

1、 李玉霞承诺在其直接或间接持有新设公司的股权期间以及不再持有新设公司的任何股权之日起三

(3)年内（以下简称“竞业禁止期间” ），李玉霞及其关联人（指直接或间接被该人控制或者其为该人的亲属

的任何其他人）不得直接或间接：

1.1拥有、管理、控制、投资与厦门旭美正在进行或有具体计划进行的业务相同、相类似或具有竞争关系

的业务（以下简称“竞争业务” ），竞争业务包括美容、化妆品的研发、代理、销售等业务；

1.2参与拥有、管理、控制、投资竞争业务，或在竞争业务中直接或间接享有任何权益或利益；

1.3担任从事竞争业务的公司或组织的董事、管理层人员、顾问或员工，或以任何其它形式或名义向从

事竞争业务的公司或组织提供服务或支持；

1.4向从事竞争业务的公司或组织提供贷款、客户信息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协助；

1.5以任何形式争取与竞争业务相关的客户, 或和厦门旭美竞争业务相关的客户进行或试图进行交易，

无论该等客户是厦门旭美在交割日之前的或是交割日之后的客户；

1.6以任何形式泄露、披露、使用、允许第三人使用厦门旭美的知识产权及保密信息；

1.7在厦门旭美的人员终止与厦门旭美的雇佣关系后的二十四(24)个月内，雇佣或试图雇佣或招揽该等

雇员；

1.8诱使、劝诱或试图影响厦门旭美的人员终止与厦门旭美的雇佣关系；

1.9允许、支持、通过他人从事前述任何一项（以上1.1至1.8项合称“竞业禁止义务” ）的行为。

2、李玉霞违反上述竞业限制的约定，李玉霞须向产业链管理公司支付产业链管理公司出资总额30%的

违约金，且李玉霞因违反竞业限制所获得所有收入均归产业链管理公司所有。

3、 李玉霞承诺于2016年12月31日之前，将其持有股份的厦门钰丽商贸有限公司进行清算并完成工商

注销手续。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影响

厦门旭美设立后将在福建省区或闽南闽西地区经营护肤、彩妆、美体内衣、香水、洗护、婴妇日用等产品

的销售代理业务。

李玉霞在福建省区或闽南闽西地区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其主要经营的厦门钰丽商贸有限公司目前代

理销售包括菲拉格慕、香奈儿、丸美、欧诗漫、柏氏、滋源、3ce、纤缇、贝丽丝、谨豫、仟佰草、尚萃、基因一号、

艾芭薇、活氧、沐黎、舒比拓，欧志姆、雷治、恩芝等多个国际国内知名品牌产品，经营渠道包含CS渠道、KA渠

道和购物中心几大类。

李玉霞未来将专职于厦门旭美，并负责搭建一线销售管理团队，将其在厦门钰丽商贸有限公司的运营

经验快速复制到厦门旭美。 使厦门旭美拥有20余个品牌的区域销售代理权， 产品进驻800余个营销渠道终

端。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制定的打造“中国颜值经济产业圈” 平台的发展战略，快速全面推进全国化妆品线

下优势渠道资源的整合，加大拓展全国线下渠道的深度和宽度，构建高效的多元化线下渠道和线上渠道互

动互通的全渠道布局，加强公司渠道运营团队建设，并提高为品牌商服务及为消费者服务的综合能力。本次

交易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影响。

（二）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

产业链管理公司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自筹资金。

（三）对外投资的风险

公司对外投资风险主要来自于宏观经济风险，厦门旭美未来业绩达不到预期，以及履行回购义务存在

的履约能力风险。

五、备查文件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094� � � � �证券简称：青岛金王 公告编号：2016-062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三）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7月1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金王产业链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产业链管理公司” ）与自然人张玉文、臧晓方签署合资协议。 根据合资协议，产业链管理公司

与张玉文、臧晓方共同出资设立甘肃博文弘方日化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局核准名称为准，以下简

称：“甘肃博文弘方” ），其中产业链管理公司出资433.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张玉文出资212.50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25%；臧晓方出资204.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4%。

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

本次对外投资属于董事会审议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主体介绍

1、青岛金王产业链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青岛金王产业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唐风杰

注册地址：青岛市市北区昆山路17号1号楼1306

经营范围：化妆品、日化产品全产业链管理，化妆品的品牌及渠道管理、投资管理；自有资金的对外投

资；化妆品产品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化妆品的进出口及批发、售后服务；批发、零售：化妆品、护肤品、

美容用品、香水、洗涤用品、洗发护发、沐浴液、日用百货、日用化学品(不含危险品)、美容美发仪器、个人护理

用品及其他相关产品；从事化妆品成品、半成品及原料的进出口业务（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进

出口配额许可证、出口配额招标、出口许可证等专项管理的商品）；提供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电子商务

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最终以工商局核准为准)

2、张玉文、

身份证号：37293019730110****

住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东路2676号

3、臧晓方

身份证号：37080219750922****

住所：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津西路49号银信大厦1906室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甘肃博文弘方日化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850万元人民币（后续根据业务需要双方按比例增资）

法定代表人：唐风杰

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

经营范围：化妆品、日化产品全产业链管理，化妆品的品牌及渠道管理、投资管理；自有资金的对外投

资；化妆品产品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化妆品的进出口及批发、售后服务；批发、零售：化妆品、护肤品、

美容用品、香水、洗涤用品、洗发护发、沐浴液、日用百货、日用化学品(不含危险品)、美容美发仪器、个人护理

用品及其他相关产品；从事化妆品成品、半成品及原料的进出口业务（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进

出口配额许可证、出口配额招标、出口许可证等专项管理的商品）；提供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电子商务

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最终以工商局核准为准)

股东情况：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单位：万元）

出资

方式

出资

比例

青岛金王产业链管理有限公司 433.50 现金 51%

张玉文 212.50 现金 25%

臧晓方 204.00 现金 24%

合计 850.00 100%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方式

各方共同设立甘肃博文弘方日化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为准），公司形式

为有限责任公司。

三方确认将按照以下比例认缴公司注册资本，新设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单位：万元）

出资

方式

出资

比例

青岛金王产业链管理有限公司 433.50 现金 51%

张玉文 212.50 现金 25%

臧晓方 204.00 现金 24%

合计 850.00 100%

各方应于新设公司账户开立之日起90日内一次性支付其所认缴的全部出资。后续根据业务需要双方按

比例增资。

（二）新公司机构设置

董事会是股东会的常设权力机构，向股东会负责。 在股东会闭会期间，负责公司重大事宜的决策。 董事

会由【3】名董事组成，产业链管理公司指派【2】名，张玉文、臧晓方共同指派【1】名，董事任期三年，可连选

连任。 董事长由董事会选举产生，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三）业绩承诺

1、张玉文、臧晓方、新设公司一致确认并承诺，新设公司在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的营业收入分

别不低于24,000万元、28,800万元、34,000万元；就经营情况，产业链管理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对甘肃博文弘方进行专项审计，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2、出现下述任一情形的，产业链管理公司有权要求张玉文、臧晓方回购其持有的新设公司股权：

2.1甘肃博文弘方在2017年、2018年、2019年内连续两个年度未能完成当期承诺数据的80%；

2.2�甘肃博文弘方在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内连续三个月没有完成经营计划的；

2.3�甘肃博文弘方在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内任一季度的预算实施情况（即季度决算）的主要

财务指标偏离达到或超过30%的。

3、股权回购价格等于以下两者之和：(x)产业链管理公司实际支付的出资款加上按照每年10%单利计算

的利息以及（y）产业链管理公司根据本协议有权从甘肃博文弘方获得但尚未收取的分红。 产业链管理公司

可以要求张玉文、臧晓方一次性回购其届时持有的甘肃博文弘方股权的全部。

产业链管理公司选择行使回购权的，应向张玉文、臧晓方及甘肃博文弘方发出书面通知。除非产业链管

理公司书面同意，回购应在依法获得所需的批准之日立即完成。

如果由于任何原因（包括法律或所涉政府批准的原因），张玉文、臧晓方无法履行其回购义务持续6个

月以上，产业链管理公司有权要求甘肃博文弘方股东会立即召开会议并决议解散甘肃博文弘方公司，并根

据协议、甘肃博文弘方公司章程的规定，对甘肃博文弘方进行清算，张玉文、臧晓方、甘肃博文弘方对此应予

以合作并促成公司进入解散与清算程序。

甘肃博文弘方公司就张玉文、臧晓方在本条款下的回购产业链管理公司股权的义务向产业链管理公司

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且产业链管理公司有权要求冻结甘肃博文弘方公司银行账户履行担保义务。

（四）运营管理

新设公司应当按照法律规定从事经营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依法对其他公司运营

的业务项目（品牌代理权/经营权）、营销渠道（客户）、人力资源及有关资产等资源实施整合。 新设公司应

当依据产业链管理公司对其控股子公司的有关管理规定，以及上市公司规范运营的要求开展经营活动。

（五）竞业禁止

1、张玉文、臧晓方承诺在其直接或间接持有新设公司的股权期间以及不再持有新设公司的任何股权之

日起三(3)年内（以下简称“竞业禁止期间” ），张玉文、臧晓方及其关联人（指直接或间接被该人控制或者

其为该人的亲属的任何其他人）不得直接或间接：

1.1拥有、管理、控制、投资与甘肃博文弘方正在进行或有具体计划进行的业务相同、相类似或具有竞争

关系的业务（以下简称“竞争业务” ），竞争业务包括美容、化妆品的研发、代理、销售等业务；

1.2参与拥有、管理、控制、投资竞争业务，或在竞争业务中直接或间接享有任何权益或利益；

1.3担任从事竞争业务的公司或组织的董事、管理层人员、顾问或员工，或以任何其它形式或名义向从事

竞争业务的公司或组织提供服务或支持；

1.4向从事竞争业务的公司或组织提供贷款、客户信息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协助；

1.5以任何形式争取与竞争业务相关的客户,或和甘肃博文弘方竞争业务相关的客户进行或试图进行交

易，无论该等客户是甘肃博文弘方在交割日之前的或是交割日之后的客户；

1.6以任何形式泄露、披露、使用、允许第三人使用甘肃博文弘方的知识产权及保密信息；

1.7在甘肃博文弘方的人员终止与甘肃博文弘方的雇佣关系后的二十四(24)个月内，雇佣或试图雇佣或

招揽该等雇员；

1.8诱使、劝诱或试图影响甘肃博文弘方的人员终止与甘肃博文弘方的雇佣关系；

1.9允许、支持、通过他人从事前述任何一项（以上1.1至1.8项合称“竞业禁止义务” ）的行为。

2、张玉文、臧晓方违反上述竞业限制的约定，张玉文、臧晓方须向产业链管理公司支付产业链管理公司

出资总额30%的违约金，且张玉文、臧晓方因违反竞业限制所获得所有收入均归产业链管理公司所有。

3、 张玉文、臧晓方承诺于2016年12月30日之前，将其持有股权的甘肃博文商贸有限公司、宁夏博文隆

盛商贸有限公司、西宁博文商贸有限公司进行清算并完成工商注销手续。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影响

甘肃博文弘方设立后将在甘肃、青海、宁夏等区域经营洗护、口腔、护肤等产品的销售代理业务。

张玉文、臧晓方在甘肃、青海、宁夏区域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其主要经营的甘肃博文商贸有限公司、宁

夏博文隆盛商贸有限公司、西宁博文商贸有限公司目前代理销售包含联合利华、黑人、高露洁、云南白药、汉

高、三笑、阿迪达斯、蓝月亮、霸王、京润珍珠 、相宜本草、馥珮 、容园美、纳美等多个国际国内知名品牌，经

营渠道包括，含购物中心、CS渠道、KA渠道、超市、百货等几大类。

张玉文、臧晓方未来将专职服务于甘肃博文弘方，并负责搭建一线销售管理团队，将运营经验快速复制

到甘肃博文弘方。 使甘肃博文弘方拥有20余个品牌的区域销售代理权，产品进驻10000余个营销渠道终端。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制定的打造“中国颜值经济产业圈” 平台的发展战略，快速全面推进全国化妆品线

下优势渠道资源的整合，加大拓展全国线下渠道的深度和宽度，构建高效的多元化线下渠道和线上渠道互

动互通的全渠道布局，加强公司渠道运营团队建设，并提高为品牌商服务及为消费者服务的综合能力。本次

交易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影响。

（二）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

产业链管理公司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自筹资金。

（三）对外投资的风险

公司对外投资风险主要来自于宏观经济风险，甘肃博文弘方未来业绩达不到预期，以及履行回购义务

存在的履约能力风险。

五、备查文件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094� � � �证券简称：青岛金王 公告编号：2016-063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四）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7月1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临

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金王产业链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产业链管理公司” ）与自然人洪宇签署合资协议，根据合资协议，产业链管理公司与洪宇共

同出资设立福建弘方化妆品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局核准名称为准，以下简称：“福建弘方” ），其

中产业链管理公司出资51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洪宇出资49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9%。

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

本次对外投资属于董事会审议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主体介绍

1、青岛金王产业链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青岛金王产业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唐风杰

注册地址：青岛市市北区昆山路17号1号楼1306

经营范围：化妆品、日化产品全产业链管理，化妆品的品牌及渠道管理、投资管理；自有资金的对外投

资；化妆品产品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化妆品的进出口及批发、售后服务；批发、零售：化妆品、护肤品、

美容用品、香水、洗涤用品、洗发护发、沐浴液、日用百货、日用化学品(不含危险品)、美容美发仪器、个人护理

用品及其他相关产品；从事化妆品成品、半成品及原料的进出口业务（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进

出口配额许可证、出口配额招标、出口许可证等专项管理的商品）；提供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电子商务

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最终以工商局核准为准)

2、洪宇

身份证号：35050019700621****

住所：泉州市丰泽区大洋百货24F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建弘方化妆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后续根据业务需要双方按比例增资）

法定代表人：洪宇

注册地址：福建省泉州市

经营范围：化妆品、日化产品全产业链管理；企业管理；品牌策划；化妆品产品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批发、零售：化妆品、护肤品、美容用品、香水、洗涤用品、洗发护发、沐浴液、日用百货、日用化学品；提供

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电子商务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最终以工商局核准为准)

股东情况：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单位：万元）

出资

方式

出资

比例

青岛金王产业链管理有限公司 510 现金 51%

洪宇 490 现金 49%

合计 1000 100%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方式

双方共同设立福建弘方化妆品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为准），公司形式为

有限责任公司。

双方确认将按照以下比例认缴公司注册资本，新设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单位：万元）

出资

方式

出资

比例

青岛金王产业链管理有限公司 510 现金 51%

洪宇 490 现金 49%

合计 1000 100%

双方应于新设公司账户开立之日起90日内一次性支付其所认缴的全部出资。后续根据业务需要双方按

比例增资。

（二）新公司机构设置

董事会是股东会的常设权力机构，向股东会负责。 在股东会闭会期间，负责公司重大事宜的决策。 董事

会由【3】名董事组成，产业链管理公司指派【2】名，洪宇指派【1】名，董事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 董事长由

产业链管理公司指派，总经理为公司的法定表人。

（三）业绩承诺

1、洪宇、新设公司一致确认并承诺，新设公司在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的营业收入分别不低于

14,000万元、18,000万元、23,000万元；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的税后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分

别不低于为【550】万元、【720】万元、【1000】万元。

上述盈利数据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所得税后净利润数。 就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产业链管理公司

应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福建弘方进行专项审计，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2、出现下述任一情形的，产业链管理公司有权要求洪宇回购其持有的新设公司股权：

2.1福建弘方在2017年、2018年、2019年内连续两个年度未能完成当期盈利承诺数据的80%；

2.2�福建弘方在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内连续三个月没有完成经营计划的；

2.3�福建弘方在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内任一季度的预算实施情况（即季度决算）的主要财务

指标偏离达到或超过30%的。

3、股权回购价格等于以下两者之和：(x)产业链管理公司实际支付的出资款加上按照每年10%单利计算

的利息以及（y）产业链管理公司根据本协议有权从福建弘方获得但尚未收取的分红。 产业链管理公司可以

要求洪宇一次性回购其届时持有的福建弘方股权的全部。

产业链管理公司选择行使回购权的，应向洪宇及福建弘方发出书面通知。 除非产业链管理公司书面同

意，回购应在依法获得所需的批准之日立即完成。

如果由于任何原因（包括法律或所涉政府批准的原因），洪宇无法履行其回购义务持续6个月以上，产

业链管理公司有权要求福建弘方股东会立即召开会议并决议解散福建弘方公司，并根据协议、福建弘方公

司章程的规定，对福建弘方进行清算，洪宇、福建弘方对此应予以合作并促成公司进入解散与清算程序。

福建弘方公司就洪宇在本条款下的回购产业链管理公司股权的义务向产业链管理公司承担连带担保

责任；且产业链管理公司有权要求冻结福建弘方公司银行账户履行担保义务。

（四）运营管理

新设公司应当按照法律规定从事经营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依法对其他公司运营

的业务项目（品牌代理权/经营权）、营销渠道（客户）、人力资源及有关资产等资源实施整合。 新设公司应

当依据产业链管理公司对其控股子公司的有关管理规定，以及上市公司规范运营的要求开展经营活动。

（五）竞业禁止

1、 洪宇承诺在其直接或间接持有新设公司的股权期间以及不再持有新设公司的任何股权之日起三(3)

年内（以下简称“竞业禁止期间” ），洪宇及其关联人（指直接或间接被该人控制或者其为该人的亲属的任

何其他人）不得直接或间接：

1.1拥有、管理、控制、投资与福建弘方正在进行或有具体计划进行的业务相同、相类似或具有竞争关系

的业务（以下简称“竞争业务” ），竞争业务包括美容、化妆品的研发、代理、销售等业务；

1.2参与拥有、管理、控制、投资竞争业务，或在竞争业务中直接或间接享有任何权益或利益；

1.3担任从事竞争业务的公司或组织的董事、管理层人员、顾问或员工，或以任何其它形式或名义向从事

竞争业务的公司或组织提供服务或支持；

1.4向从事竞争业务的公司或组织提供贷款、客户信息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协助；

1.5以任何形式争取与竞争业务相关的客户, 或和福建弘方竞争业务相关的客户进行或试图进行交易，

无论该等客户是福建弘方在交割日之前的或是交割日之后的客户；

1.6以任何形式泄露、披露、使用、允许第三人使用福建弘方的知识产权及保密信息；

1.7在福建弘方的人员终止与福建弘方的雇佣关系后的二十四(24)个月内，雇佣或试图雇佣或招揽该等

雇员；

1.8诱使、劝诱或试图影响福建弘方的人员终止与福建弘方的雇佣关系；

1.9允许、支持、通过他人从事前述任何一项（以上1.1至1.8项合称“竞业禁止义务” ）的行为。

2、洪宇违反上述竞业限制的约定，洪宇须向产业链管理公司支付产业链管理公司出资总额30%的违约

金，且洪宇因违反竞业限制所获得所有收入均归产业链管理公司所有。

3、 洪宇承诺于2016年12月31日之前，将其持有股份的泉州市美杰百货有限公司、厦门四季美人商贸有

限公司进行清算并完成工商注销手续。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影响

福建弘方设立后将在福建地区、闽南地区等区域经营护肤、彩妆、洗护等产品的销售代理业务。

洪宇在福建省区域闽南地区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其主要经营的泉州市美杰百货有限公司、厦门四季

美人商贸有限公司目前代理销售包括资生堂伊丽丝尔、悠莱、姬芮（Za）、泊美、美国伊丽莎白雅顿、韩国蝶

妆、姿人、澳洲赫拉、瑞士里海之谜、美素、索薇娅、美源、海洋传说、全棉主义、同仁堂牙膏等多个国际国内知

名品牌，经营渠道包括百货渠道、现代渠道、专营店渠道等几大类。

洪宇未来将专职于福建弘方，并负责搭建一线销售管理团队，将其在泉州市美杰百货有限公司、厦门四

季美人商贸有限公司的运营经验快速复制到福建弘方， 使福建弘方拥有20余个品牌的区域销售代理权，产

品进驻1000余个营销渠道终端。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制定的打造“中国颜值经济产业圈” 平台的发展战略，快速全面推进全国化妆品线

下优势渠道资源的整合，加大拓展全国线下渠道的深度和宽度，构建高效的多元化线下渠道和线上渠道互

动互通的全渠道布局，加强公司渠道运营团队建设，并提高为品牌商服务及为消费者服务的综合能力。本次

交易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影响。

（二）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

产业链管理公司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自筹资金。

（三）对外投资的风险

公司对外投资风险主要来自于宏观经济风险，福建弘方未来业绩达不到预期，以及履行回购义务存在

的履约能力风险。

五、备查文件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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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7月1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现就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张立海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576号）核准，公司由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

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7,123,112.00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价格为每股21.85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92,639,997.20元，扣除主承销商发行费用人民币20,000,000.00元后，实收募集资金人民币

572,639,997.20元，该股款由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5月5日汇入公司在青岛银行（香港花园支

行）开立的账户中（账号：802530200515208），再扣除本次发行直接相关费用人民币3,300,000.00元，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69,339,997.20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

具了中兴华验字（2016）第SD03-0003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承诺用途

根据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披露的募集资金项目及募集资金使

用计划如下：

序号 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额（万元）

1 广州韩亚营销网络建设和品牌推广项目 20,760.00 9,000.00

2 上海月沣直营终端铺设项目 21,461.93 9,000.00

3 偿还银行贷款 18,000.00 18,000.00

4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19,764.00 19,764.00

5 支付本次交易的税费和中介机构费用 3,500.00 3,500.00

合计 83,485.93 59,264.00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和发展规划，以自筹资金择机先行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

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三、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

额

截止披露日自有资金已投入金

额

拟置换金额

支付本次交易的税费和中介机构费用 3500 3500 290 290

总计 3500 3500 290 290

四、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自筹资金相关审批程序

2016�年7月12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独立意

见。

五、专项意见

1、会计师鉴证报告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先期投入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并

于 2016�年7月1日出具“中兴华核字（2016）第SD03-0066号”《关于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审核报告》，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我们认为，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专项说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

规定，如实反映了贵公司截至2016年7月1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情况。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情况进行了核查并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公司预先以自有资金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290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有资金。

3、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全体监事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290万元。

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置换行为已经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和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

次（临时）会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并由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了审核报告，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募集资金置换事项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

使用项目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国泰君安对青岛金王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配套资金使用项目的自筹资金无

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4.注册会计师鉴证报告；

5.保荐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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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州韩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15

年度业绩承诺及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4月23日披露了《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

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由于2015年12月31日尚未对广州韩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韩亚” ）

实施实际控制，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2015年财务报告未将广州韩亚纳入合并范

围。

鉴于公司目前已经取得了广州韩亚的控制权，由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广州韩亚进

行了2015年度审计，并出具了《广州韩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度业绩承诺及盈利预测事项情况专项审

核报告》（中兴华核字【2016】第SD03-0023号），现将广州韩亚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公告如下：

一、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业绩承诺的具体情况

青岛金王与广州韩亚股东张立海、张利国、张立堂和张利权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主要内容如

下：

1、承诺净利润

广州韩亚股东张立海、 张立堂和张利权作为业绩补偿义务人承诺，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2018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2,750万元、3,200万元、3,800万元、4,600万元， 且不低于资产评估报告列明

的上述期间内净利润的预测值。

2、实际净利润的确定

青岛金王与广州韩亚股东张立海、张利国、张立堂和张利权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的实际净利

润均指广州韩亚业绩承诺期内每个会计年度实际完成的经青岛金王聘请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股东所有的净利润。

在承诺年度期间内的每个会计年度结束以后，青岛金王应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对广州韩

亚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情况出具《审计报告》，以确定在上述承诺期限内广州韩亚实际实现的净利润。

二、广州韩亚资产评估报告盈利预测情况

经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中同华评报字（2015）第1029号评估报告，广州韩亚2015

年、2016年的净利润评估预测值分别为2,707.45万元、3,043.00万元，

三、广州韩亚2015年度业绩承诺及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广州韩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表审

计报告》（中兴华审字（2016）第SD03-0106号），2015年度广州韩亚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

867.85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753.68万元。

1、标的资产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审计报告数 实际数 业绩承诺数 差额 完成率

净利润 2,867.85 2,867.85 2,750.00 117.85 104.2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2,753.68 2,753.68 2,750.00 3.68 100.13%

2、标的资产评估报告净利润预测值完成情况（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审计报告数 实际数 评估预测数 差额 完成率

净利润 2,867.85 2,867.85 2,707.45 160.40 105.9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2,753.68 2,753.68 2,707.45 46.23 101.71%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公司认为广州韩亚原4名股东承诺的广州韩亚2015�年度的业绩以及盈利预测已经实现。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三日


